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　中華民國105年11月22日印發
案由：本院委員高潞‧以用‧巴魕剌Kawlo．Iyun．Pacidal、高金素梅等12人，有鑒於現行《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補助要點》第五點規定，原資中心每年業務補助額以二十萬為上限，且不包含原資中心運作所需之人事費，因此，各大專校院甚至不願設置原資中心，或由其他處室工作人員兼任，難以辦理全校原住民學生的輔導工作，使學生權益受損。爰此，建請原住民族委員會修正《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補助要點》，將人事費用納入經費補助項目，以提高大專校院設置原資中心之意願，並有效輔導原住民族學生之生活與學業，達到原資中心存在之目標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八條規定：「（第一項）大專校院之原住民學生達一定人數或比例者，各級政府應鼓勵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，以輔導其生活及學業；其人數或比例，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公告之。（第二項）前項所需經費，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酌予補助。」；復依《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補助要點》第五點規定，申請原資中心業務經費補助者，應研訂年度計畫向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申請。除符合原住民族委員會政策需要之計畫外，補助經費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上限，補助項目為：(一)鐘點費(二)出席費(三)膳席費(四)交通費(五)材料費(六)印刷費(七)雜支，並不包括人事費。

二、原住民學生人數達一百人以上之大專校院，得申請補助辦理原資中心，其業務為辦理原住民學生生活、課業及生涯輔導、民族教育課程及活動、原住民學生就業，業務內容龐雜，需要足夠人員始得有效處理業務。

三、然上開補助要點並未補助原資中心一般性之人事費用，導致大專院校設置原資中心意願降低，且無足夠資源聘用專任輔導人員，卻要其負責一百人以上之原住民學生輔導工作，實難期待妥善完成其法定業務。

四、爰此，建請原住民族委員會限期修正《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補助要點》，將人事費用納入經費補助項目，以提高大專校院設置原資中心之意願，並有效輔導原住民族學生之生活與學業，達到原資中心存在之目標。

提案人：高潞‧以用‧巴魕剌Kawlo．Iyun．Pacidal　 高金素梅
連署人：張廖萬堅　吳思瑤　　陳學聖　　邱泰源　　簡東明　　孔文吉　　蔣萬安　　洪慈庸　　林昶佐　　陳超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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